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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2-23970771

聯絡人：沈銀真

電　話：02-77367489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1164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11641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109年度「全民健保 永續經營」玩轉工作坊實施計畫

一份，請轉知所轄國民中小學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9年9月22日師大健衛字第

10910247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國民中小學珍惜健保教育，本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研發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之「珍惜健保

聰明就醫」創意教學模組，並辦理北、中、南三區玩轉工

作坊，透過教材推廣及課程教學應用說明，俾增進教師聰

明就醫相關專業知能，深化全民健保議題課程與教學。

三、本計畫參加對象為全國國民中小學教師，並優先鼓勵健康

與體育領域教師參與。

四、旨揭工作坊相關場次、時間、地點及報名網址說明如下：

(一)北區：

１、時間：109年10月14日(星期三)下午1時20分至5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09022378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嘉義縣政府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0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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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202演藝

廳。

３、報名網址：國小https://reurl.cc/Oq1ovR；國中

https://reurl.cc/5qlNM7。

(二)中區：

１、時間：109年10月16日(星期五)下午1時20分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臺中市大墩國民小學B棟1F視聽教室。

３、報名網址：國小https://reurl.cc/VX6o8N；國中

https://reurl.cc/14xW09。

(三)南區：

１、時間：109年10月21日(星期三)下午1時20分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高雄市油廠國民小學北一棟2F第一音樂教室。

３、報名網址：國小https://reurl.cc/A8qlOZ；國中

https://reurl.cc/Ld3omx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前往各場次報名網址進行線上報名，報名者

須於活動辦理日前填寫線上調查問卷，完成問卷填報視為

報名成功；每場次前50名報名且完整參與該場次活動者，

可領取免費桌遊1份。

六、請貴局（府）轉知所屬學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並請惠予

核給出席人員公(差)假出席。

七、詳細資料請參閱實施計畫(如附件)。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

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簡先生，聯

絡電話：(02)77491730，E-mail：Sea52047@gmail.com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本署國中小組
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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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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